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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规划，

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意

见。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R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R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R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0,400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发

现金红利1元（含税），送红股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0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R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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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一）主要从事的业务
公司主要从事液压管路系统研发、生产及销售，主要产品包括硬管总成、软管总成、油箱及车载

灭火系统等液压元件。公司自设立以来，专注于为客户提供清洁、安全、无泄漏的液压管路系统，同
时给予客户贴近式服务和整体解决方案，建立了较强的竞争优势。

公司产品广泛应用于工程机械、矿山机械、港口机械、农业机械、物流仓储、冶金机械和风电装备
等领域。多年来公司通过稳定的产品质量和优质的客户服务，于上述行业积累了优质的客户资源，
包括三一集团、江铜集团、中联重科、中煤集团、国能集团、徐工集团、山河智能、西马克等行业内知名
企业。经过多年的努力，公司树立了较好的品牌效应，连续多年被三一集团等重要客户评为优秀供
应商。

（二）主营业务情况
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务未发生重大变化。公司产品主要应用于工程机械市场和矿山后维修市

场，以工程机械市场最具代表性的挖掘机为例，2025年国内挖掘机年销量同比增长17%，矿山后维修
市场保持稳定增长；2025年，公司实现营业总收入54,909.35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8,055.26万元，同
比增长17.19%；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7,635.09万元，较上年同期增加395.42万元，同比增
长 5.46%;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6,122.22万元，较上年同期减少
356.46万元，同比下降5.50%。公司营业收入增长，主要是工程机械市场及矿山后维修市场收入增加
较大；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低于营业收入增长及归属上市公司股东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
利润下滑的主要原因系：报告期内，公司加快了海外市场及矿山全生命周期维保业务的发展，加大了
人才队伍、销售渠道的建设，致使相关费用增加；高强度液压管路募投建设项目主体部分已经开始投
产，致使折旧等管理费用增加，规模效应尚未体现；为进一步提升公司产品技术和品质，不断开发新
产品、新技术，公司研发费用增加，影响了公司整体净利润。

报告期内，公司海外布局加速拓展，已在四个国家设立子公司；公司逐步从矿山管路维护扩展到
矿山全生命周期维保，力将公司打造成为矿山设备的专业管家，构建成为工业家政服务与重型设备
备件超市。公司募投项目“高强度液压管路产品生产建设项目”主体部分开始投产，逐步贡献收入。
公司通过高新技术企业复审认定，获评2025年第一批省级小灯塔企业，获批省级产业技术工程化中
心；入选省级“美丽工厂”建设优秀案例，通过了两化融合管理体系 AA 级评定，数字化发展水平达
到 L7 级。公司持续强化客户战略对接，获得头部客户（三一、江铜、中联等）优秀供应商荣誉。

（三）主要产品及其应用领域

（四）行业发展、市场地位及业绩驱动因素
1、行业发展及市场地位情况
中国液压行业起步较晚，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存在差距，长期以来，我国液压行业高端市场被博

世力士乐、派克汉尼汾、丹佛斯等国外行业龙头企业长期占据。近年来，我国市场规模快速发展，并
逐步实现各类产品进口替代。

公司产品为液压行业中的管路系统，属于液压系统中的安全部件，其抗压性、清洁度和密封性对
液压系统的稳定运行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管道与接头约占液压系统价值量的15%，是液压系统中
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经过多年在液压行业的深耕，公司已逐步在液压硬管总成细分行业中处于国
内同行业领先水平，并逐步实现在国内高端应用市场进口替代的突破。随着公司不断研发新技术和
产品，公司市场竞争力和市场地位将进一步提升。

2、业绩驱动因素
公司产品主要应用市场为工程机械市场及矿山后维修市场。
液压产品的主要客户来自工程机械、汽车、冶金、机床、农用机械、船舶等行业，其中工程机械是

最主要下游应用领域，占比最大。根据相关机构分析，受国内投资落地及产品更新换代影响，工程机
械于2024年探底回升；2025年，在国内投资加大、存量设备更新，海外开拓速度加快等影响下，继续
保持增长，该行业正步入内外需共振的新发展周期。工程机械占公司业务比重较大，该行业的波动
对公司业绩影响较大。

矿山后维修市场属于存量市场，其市场规模取决于矿山设备的保有量，市场规模的发展主要受
矿山设备投资额和矿产量的影响。根据行业报告分析，全球矿山机械市场空间1,330.9亿美元，预计
到2035年达到2,292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达5.59%；关键金属铜、金等价格高企，全球矿山资本开支
有望加速增长，海外矿山后维修市场保持高景气，矿山机械后维修市场规模空间广阔。公司逐步从
矿山管路维护扩展到矿山全生命周期维保，构建成为工业家政服务与重型设备备件超市，拓宽了市
场发展空间和前景。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R否
元

2025年末 2024年末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023年末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1,464,662,283.77
1,190,072,564.41

2025年
549,093,464.04
76,350,880.30

61,222,203.96

49,723,384.69
0.73
0.73
6.57%

1,393,637,933.45
1,131,758,246.32

2024年
468,540,836.47
72,396,691.13

64,786,845.11

58,106,214.75
0.7
0.7

6.52%

5.10%
5.15%

本年比上年增减
17.19%
5.46%

-5.50%

-14.43%
4.29%
4.29%
0.05%

1,314,638,923.67
1,085,966,152.07

2023年
419,483,781.24
78,059,049.05

64,638,774.05

53,915,212.90
0.85
0.85

10.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105,077,454.87
24,441,506.73

16,586,161.26

-13,567,426.70

第二季度
151,329,626.91
24,951,040.33

20,375,716.40

9,349,039.28

第三季度
132,734,295.27
17,089,772.72

15,529,247.87

19,466,128.72

第四季度
159,952,086.99
9,868,560.52

8,731,078.43

34,475,643.3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大差异
□是R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彭香安

郑清波

杨思钦

彭玮

鲜军

宋文光

郭志亮

施辉

中国建设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富国
新动力灵
活配置混
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

中国工商
银行股份
有 限 公
司－富国
文体健康
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

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7,719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其他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46.50%

13.13%

3.75%

2.93%

2.70%

2.55%

1.73%

1.13%

0.96%

0.83%

彭玮系彭香安女儿，施辉系彭香安外甥

6,013

持股数量

48,360,000.00

13,650,000.00

3,900,000.00

3,042,000.00

2,808,000.00

2,650,044.00

1,794,000.00

1,170,000.00

999,450.00

864,700.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48,360,000.00

13,650,000.00

3,900,000.00

3,042,000.00

2,808,000.00

0.00

0.00

1,170,000.00

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况

□适用R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R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R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R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810 证券简称：山东赫达 公告编号：2026-017
债券代码：127088 债券简称：赫达转债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进展暨公司

涉及诉讼事项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案件所处的诉讼阶段：立案受理，尚未正式开庭。2.上市公司所处的当事人地位：
（1）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诉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2）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及烟台福川化工有限公司：原告。3.涉案的金额：
（1）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起诉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所涉诉讼金额为41,812,800元。
（2）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另案起诉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被告一）及烟台福川化

工有限公司（被告二）所涉诉讼金额：①被告一向原告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500,000元及违约金、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人民币10,500,000元及违约金；②被告二向原告支付第二期应付账款人民币 7,095,758.09元及违约金、支付第三期应付账款人
民币4,257,454.85元及违约金。4.对上市公司损益产生的影响：鉴于本次诉讼案件尚在审理过程中，其对公司损益存在不确定
性，公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一、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情况概述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6月1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十一次

会议以7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的议
案》，同意公司将持有的全资子公司烟台福川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福川化工”或“标的公司”）100%股权出售给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麦化工”），本次出售标的公司最近一期净资产
价格为人民币4451.51万元。双方经友好协商，本着平等互利、协商一致的原则，就公司向科麦化工
转让其所持有的福川化工100%股权事宜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价款4300万元。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分别于2024年6月13日、2024年 7月 4日、2024年 7月1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
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拟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9）、《关于出
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6）、《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100%股权的进
展公告》（公告编号：2024-048）。

二、出售全资子公司100%股权进展暨涉及诉讼的基本情况
（一）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诉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原告：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
被告：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人：烟台福川化工有限公司
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诉讼请求：1.请求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之间于2024年7月1日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股权转让协议之

补充协议》；2.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返还原告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22,000,000元；3.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原告已向烟台福川化工有限公司投入的各项资金损失 11,012,800
元；4.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股权转让价款20%的违约金8,600,000元；5.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赔偿律师费开支200,000元；6.请求判令被告配合将原告所持福川化工有限公司全部股权恢复变更至被告名下，并对福川化
工有限公司进行交接；7.请求判令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

以上各项请求合计金额为41,812,800元。
事实和理由：2024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署《股权转让协议》《股权转让协议之补充协议》，约定原告以4300

万元对价收被告持有的烟台福川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福川公司”）100%股权，股权转让价款分三期支
付，协议签署后原告应支付股权转让价款人民币2,200万元。

原告依约支付第一期股转款并接手福川公司后发现，被告控制福川公司期间，早于2024年4月2
日即已将福川公司危险化学品生产许可证注销。而福川公司液氨实际使用量远超《危险化学品使用
量的数量标准（2013年版）》，根据《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实施办法》应当办理危险化学品安全
使用许可证，但福川公司并未取得该许可。2025年5月9日，莱阳市应急管理局对福川公司作出现场
处理措施决定书，认定福川公司未取得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生产双丙配丙烯酰胺所使用的
液氨超过危险化学品使用量的数量标准,要求立即停止使用液氨生产双丙酮丙烯酰胺。此外，烟台市
应急管理局组织专家组对福川化工进行安全生产许可证现场核查过程中认定液氨储罐区东侧罐壁
距S212省道中心线实测65m，不符合《公路安全保护条例》（国务院令第593号）第十八条“储存剧毒、
易燃、易爆危险化学品的罐区边缘距公路用地外缘起向外100m”之强制性规定。

原告发现上述情况后多次与被告沟通解决方案并积极与政府主管部门沟通补办相关证照，但双
方未能就此达成一致方案。因液氨储罐位置不符合强制性规定福川公司始终未能取得相关证照，始
终因此而处于停业状态。

根据原告与被告签署的《股权转让协议》协议3.2.2条股权转让款支付条件中约定，“本协议签署
之日起至交割日起满一年的期间内，日常生产经营 .2.2未因交割日前的原因（包括但不限于违法违规
行为、重大生产安全隐患、转让方实施的故意、隐瞒、欺诈或重大过失行为、侵权行为等）受到重大不
利影响且或虽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但已恢复或取得科麦化工认可的处理结果（为免疑义，此处“重大不
利影响”指：（1）导致标的公司生产经营受到阻碍；或（2）导致标的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受到影响；或（3）
导致标的公司遭受或可能遭受重大行政处罚）；”第8.1.8条陈述保证条款约定，被告承诺福川公司拥
有所有从事其业务经营所必要的许可、执照、注册、登记和任何类似的，没有在任何重大方面违反该
等许可。

同时，第10.4违约责任约定“如因可归责于转让方的原因导致第二期或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支
付先决条件确定无法成就，或截至交割日起满一年后的六个月内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先决条件
仍未全部满足以及交割日起满两年后的六个月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先决条件仍未全部满足，科
麦化工有权单方面终止本协议，要求转让方立即返还科麦化工已支付的全部转让价款，并赔偿金额
相当于本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价款20%的违约金。”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五百九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一方因第三人的原因造成违约的，应当
依法向对方承担违约责任。”

原告认为，根据上述约定及法律规定，被告明确承诺福川公司拥有所有从事其业务经营所必要
的许可，但福川公司在交割前并未取得正常生产经营所必须的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在交割
后因此被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生产，被告严重违反双方之间关于股权转让价款支付条件和被告在
合同中就福川公司实际情况的陈述保证，已经构成违约。原告有权要求被告按照《股权转让协议》违
约责任10.4条之约定，解除案涉《股权转让协议》，要求被告退还原告已经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并赔
偿原告所遭受的损失。原告接收福川公司后，为维持福川公司正常运转并履行《股权转让协议》中被
告要求福川公司偿还的应付账款，原告向福川公司投入大量资金，截止至起诉之日仍有110,128,000
元尚未收回，该损失系因被告违约而产生，应当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

（二）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诉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1.原告：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
第三人：烟台福川化工有限公司
案由：股权转让纠纷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双方于2024年7月1日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
（2）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500,000元及违约金（以10,500,000元

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25年7月1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判令被告立即向原告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款人民币10,500,000元及违约金（以10,500,000元

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26年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4）判令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担保费、律师费。
事实和理由：
一、合同签订背景及约定2024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下称“协议”），约定被告以人民币4,300万元受让原告持有的烟台福川化工有限公司（下称“福川化工”）100%股权。协议对付款安排、

支付条件、违约责任等作出了明确约定。
协议第1.1条、第1.2条约定，标的股权转让价款为4,300万元。协议第4.1条约定，标的公司取得

新的营业执照之日为交割日。2024年7月12日，福川化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取得新的营业执照，该
日为协议项下交割日。

协议第2.1.2条约定，自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先决条件全部得以满足或被被告书面豁免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被告应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1,050万元。

协议第2.1.3条约定，自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支付先决条件全部得以满足或被被告书面豁免之日
起5个工作日内，被告应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1,050万元。

协议第3.2条约定，第二期付款先决条件包括：工商变更登记已完成；标的公司自签署日至交割
日起满一年的期间内，日常生产经营未因交割日前的原因受到重大不利影响；交割日起已满一年等。

协议第3.3条约定，第三期付款先决条件包括：标的公司自签署日至交割日起满两年的期间内，
日常生产经营未因交割日前的原因受到重大不利影响；自交割日起已满两年等。

协议第10.7条约定，逾期付款违约金按日万分之五计算。
二、原告已全面履行披露义务，被告对标的公司状况及相关风险知情并接受
案涉股权转让尽调时，原告始终秉持诚实信用原则，全面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在协议签署前，原

告已按被告尽调清单及要求将福川化工的情况，包括被告提及的液氨实际使用量、罐区与道路安全
防护距离不足等事项，向被告进行了完整披露。被告亦聘请了专业法律、财务及技术团队对福川化
工进行了全面尽职调查，并出具了书面报告，对前述风险进行了明确提示及评估。

双方正是在此基础上，经几轮磋商，最终将股权转让价款确定为人民币43,000,000元，该价款已
考量并扣除了包括罐区整改在内的相关历史遗留问题所预估费用。

因此，被告在完全知晓并接受标的公司现状及潜在风险的前提下达成交易，原告不存在任何隐
瞒或虚假陈述的行为。

三、福川化工停产系交割后被告一系列决策错误及违约行为所致，非交割日前的原因
目前福川化工面临停产，该状态系在股权交割后，被告作为控股股东及实际经营者期间产生的。
首先，被告接手后为追求短期利润，未按行业规范以及尽调报告风险提示和建议要求，及时对液

氨罐区进行整改。在股权交割后长达10个月的时间内未对液氨罐区采取实质性整改措施。
其次，在上述时间内既未控制液氨使用量，也未启动危险化学品安全使用许可证申请，最终导致

了2025年5月被莱阳市应急管理局要求“停止使用液氨生产……”。
再次，因为被要求停止使用液氨生产，被告才推进福川化工申请相关许可证件，但是又错误决策

选择申请更为严苛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许可证，最终触发了对罐区历史遗留问题的严格审查，导
致许可证发证审核工作暂停，停产危机进一步加剧。上述一系列行为系被告独立、错误的经营决策，
是本次停产危机的直接和根本原因。

另外，停产等问题产生后，原告积极派员沟通，双方于2025年11月10日、12月20日几次会议确
认，原则上按被告提出的“方案二”推进整改，并由被告负责启动施工设计招投标工作。但截至起诉
之日，被告仍无任何实质性推进，导致停产损失持续扩大。

故，福川化工停产等相关问题系被告自身经营决策错误及怠于履行相关义务所致，与“交割日前
的原因”无因果关系。

四、被告已构成预期违约，原告有权要求其支付全部未付股权转让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78条规定：“当事人一方明确表示或者以自己的行为表明不履

行合同义务的，对方可以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请求其承担违约责任。”2026年1月22日，被告向原告发送《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函》，明确要求解除双方签订
的《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并要求原告返还已支付的股权转让款、赔偿损失。该行为是被告以
书面形式明确、肯定地表示将不再履行合同项下尚未履行的全部义务，包括支付第二期、第三期股权
转让款的义务，已构成预期违约。

除明确发函解除合同外，被告还存在以下行为足以表明其不再履行合同义务：①双方于2025年12月已确认原则上按“方案二”推进整改，由被告负责启动施工设计招投标工作，但被告无正当理由
拖延至今；②被告在双方协商期间，以所谓“争议款”为由拒绝支付无争议款项，进一步印证其拒绝履
行合同义务的主观故意。

第三期股权转让款的支付条件为“自交割日起已满两年”（即2026年7月12日）。因被告已明确
表示解除合同、拒绝继续履行，其行为已表明被告将不会在期限届满时履行付款义务。如要求原告
等待至2026年7月12日之后再行主张，不仅与《民法典》第578条的立法目的相悖，还将导致原告损
失进一步扩大。因此，原告有权在本案中一并主张第三期股权转让款。

五、被告单方解除涉案协议于法无据，不应发生效力
被告于 2026年 1月 22日向原告发送《关于解除股权转让协议的通知函》，单方主张解除涉案协

议，该主张毫无事实与法律依据。
首先，涉案协议约定的解除条件并未成就。原告在交易前已对被告所提及的问题进行了披露，

并未隐瞒或虚构事实；且目前导致福川化工生产经营受阻的原因，如前所述，主要系交割后被告的错
误决策及相关行为所致，并非“交割日前的原因”直接导致。

其次，本案情形亦不符合法定解除条件。本案是股权收购，合同目的系股权转让与收购，该目的
已因股权交割登记完成且被告取得标的公司的控制而实现。现存的罐区距离问题等系已知的、可通
过整改解决的问题，且尽调时被告及其委托的机构均做过风险评估与预算。被告前期已知悉并认可
的风险，后期又因自身原因导致出现停产等问题，以此为由主张合同目的无法实现，进而要求解除合
同，其理由不能成立。

相反，被告无正当理由拒付到期价款，其行为已构成违约，原告作为守约方，有权要求其继续履
行合同。

综上所述，原告已全面履行合同义务及披露义务，被告因自身经营决策错误导致福川化工停产，
却以此为由拒绝支付股权转让款，并单方发出解除通知，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已构成预期违
约。原告有权依据《民法典》第578条，在履行期限届满前要求被告承担支付全部未付股权转让款的
违约责任。2.原告：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一：潍坊科麦化工有限公司
被告二：烟台福川化工有限公司
案由：应付账款
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二立即向原告支付第二期应付账款人民币7,095,758.09元及违约金（以7,095,758.09

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25年7月17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2）判令被告二立即向原告支付第三期应付账款人民币4,257,454.85元及违约金（以4,257,454.85

元为基数，按日万分之五的标准，自2026年1月22日起计算至实际付清之日止）；
（3）判令被告一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4）判令二被告承担本案全部诉讼费用、担保费、律师费。
事实和理由：
一、合同签订背景及应付账款约定2024年7月1日，原告与被告一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及补充协议（下称“协议”），约定被告一以人

民币4,300万元受让原告持有的被告二100%股权。协议第6.2条明确约定，被告二（标的公司）应在
被告一实际支付第一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向原告支付合计应付金额的20%，在被告
一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50%，在被告一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
起五个工作日内支付30%。

根据协议附件四《应付账款及其他应付款确认函》，被告二于交割日（2024年7月12日）时对原告
的应付账款余额为人民币14,191,516.18元。其中第一期应付账款（20%）已支付。第二期应付账款与
第三期应付账款未支付。

二、被告二作为应付款的债务人，其付款义务本来就存在，应承担及时付款义务
协议第6.2条约定的付款节点与被告一支付股权转让款的进度挂钩。其中被告二于2024年9月

支付第一期对应应付账款。根据约定，第二期应付账款的支付条件为“被告一支付第二期股权转让
价款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第三期应付账款的支付条件为“被告一支付第三期股权转让价款之日起
五个工作日内”。

由于被告一已构成预期违约，其明确表示不再履行合同义务，包括拒绝支付第二期、第三期股权
转让款。被告一的行为已不正当地阻止了应付账款的付款条件成就。根据《民法典》第159条，当事
人为自己的利益不正当地阻止条件成就的，视为条件已经成就。因此，应视为第二期、第三期应付账
款的付款条件均已成就，被告二应立即向原告支付上述款项。

此外，即便不适用条件成就拟制规则，被告二作为应付款的债务人，其付款义务本来就存在。付
款义务的履行期限已因被告一的违约行为而无法确定。原告有权要求被告二在合理期限内履行，被
告二至今未付，已构成违约。

三、被告一作为被告二的唯一股东，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交割后被告一持有被告二100%股权，是被告二的唯一股东。且被告二与被告一业务相似，实际

经营管理完全受被告一控制，两公司之间存在财产混同、业务混同等情形。被告一滥用股东独立地
位，以所谓“争议款”为由拒绝支付应付账款，损害了原告作为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而且因为一系列
决策错误导致被告二经营状况发生恶化，使其应付款支付能力下降，侧面也损害了原告作为债权人
利益。因此，被告一应对被告二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

综上所述，被告二作为应付账款的债务人，其付款义务本来就存在。且其付款条件已成就或应
视为已成就，被告二为未付，已构成违约。被告一作为被告二的唯一股东，滥用股东权利损害了被告
二权益及原告利益，应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

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除本次诉讼事项外，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单笔涉案金额达到公

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绝对值10%以上且绝对金额超过一千万元的情况，不存在其他达到《深圳
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中规定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披露标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鉴于本次诉讼事项尚未正式开庭审理，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

司将依据有关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会计处理。
五、风险提示
公司郑重提醒广大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以及巨潮资讯网

（www.cninfo.com.cn）为公司法定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敬请
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莱阳市人民法院《受理案件通知书》。
特此公告。
山东赫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六年四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000970 证券简称：中科三环公告编号：2026-018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没有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2026年4月22日 下午2：00；
网络投票时间：2026年4月22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月22日上午9：30—

11：30，下午1：00-3：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6年4
月22日上午9：15至2026年4月22日下午3：00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赵寅鹏先生
（6）本次会议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379,012,961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1.4908%；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10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48,878,
25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0611%。

3、公司部分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一）表决方式：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二）表决结果：
1、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655,894
146,233,508

比例
99.7113%
99.1623%

反对
股数

1,008,605
1,008,605

比例
0.2357%
0.6839%

弃权
股数

226,715
226,715

比例
0.0530%
0.1537%

审议结果：通过
2、公司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565,394
146,143,008

比例
99.6902%
99.1009%

反对
股数

1,026,205
1,026,205

比例
0.2398%
0.6959%

弃权
股数

299,615
299,615

比例
0.0700%
0.2032%

审议结果：通过
3、公司2025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373,134
145,950,748

比例
99.6452%
98.9706%

反对
股数

1,200,380
1,200,380

比例
0.2805%
0.8140%

弃权
股数

317,700
317,700

比例
0.0742%
0.2154%

审议结果：通过
4、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5,799,349
145,376,963

比例
99.5111%
98.5815%

反对
股数

1,205,225
1,205,225

比例
0.2817%
0.8173%

弃权
股数

886,640
886,640

比例
0.2072%
0.6012%

审议结果：通过
5、关于预计2026年度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采取分项表决的方式，关联股东 TRIDUS INTERNATIONAL INC（中文简称“特瑞达斯公

司”）和 TAIGENE METAL COMPANY L.L.C（中文简称“台全公司”）审议相关子议案时分别回避表
决。表决结果如下：

（1）公司与赣州科力稀土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674,994
146,252,608

比例
99.7158%
99.1753%

反对
股数

832,080
832,080

比例
0.1945%
0.5642%

弃权
股数

384,140
384,140

比例
0.0898%
0.2605%

审议结果：通过
（2）公司与江西南方稀土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680,794
146,258,408

比例
99.7171%
99.1792%

反对
股数

825,680
825,680

比例
0.1930%
0.5599%

弃权
股数

384,740
384,740

比例
0.0899%
0.2609%

审议结果：通过
（3）公司与肇庆三环京粤磁材有限责任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664,494
146,242,108

比例
99.7133%
99.1681%

反对
股数

831,980
831,980

比例
0.1944%
0.5642%

弃权
股数

394,740
394,740

比例
0.0923%
0.2677%

审议结果：通过
（4）公司与博迈立铖科环磁材（南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670,449
146,248,063

比例
99.7147%
99.1722%

反对
股数

825,680
825,680

比例
0.1930%
0.5599%

弃权
股数

395,085
395,085

比例
0.0923%
0.2679%

审议结果：通过
（5）公司与台全金属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台全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9,250,937
108,828,551

比例
99.6395%
98.7223%

反对
股数

1,012,380
1,012,380

比例
0.2591%
0.9184%

弃权
股数

396,085
396,085

比例
0.1014%
0.3593%

审议结果：通过
（6）公司与福州泰全工业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台全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9,370,282
108,947,896

比例
99.6700%
98.8306%

反对
股数

840,380
840,380

比例
0.2151%
0.7623%

弃权
股数

448,740
448,740

比例
0.1149%
0.4071%

审议结果：通过
（7）公司与TAIGENE H.K. COMPANY LIMITED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台全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9,363,837
108,941,451

比例
99.6684%
98.8247%

反对
股数

853,880
853,880

比例
0.2186%
0.7746%

弃权
股数

441,685
441,685

比例
0.1131%
0.4007%

审议结果：通过
（8）公司与台全电机股份有限公司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台全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9,388,482
108,966,096

比例
99.6747%
98.8471%

反对
股数

838,380
838,380

比例
0.2146%
0.7605%

弃权
股数

432,540
432,540

比例
0.1107%
0.3924%

审议结果：通过
（9）公司与TRIDUS INTERNATIONAL INC的关联交易预计
关联股东特瑞达斯公司回避表决。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383,407,449
102,985,063

比例
99.6663%
98.7688%

反对
股数

967,080
967,080

比例
0.2514%
0.9275%

弃权
股数

316,685
316,685

比例
0.0823%
0.3037%

审议结果：通过
6、关于开展远期结售汇及外汇期权业务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593,394
146,171,008

比例
99.6967%
99.1199%

反对
股数

895,620
895,620

比例
0.2093%
0.6073%

弃权
股数

402,200
402,200

比例
0.0940%
0.2727%

审议结果：通过
7、关于聘任2026年度财务审计和内控审计机构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股数

426,620,294
146,197,908

比例
99.7030%
99.1382%

反对
股数

872,220
872,220

比例
0.2038%
0.5915%

弃权
股数

398,700
398,700

比例
0.0932%
0.2704%

审议结果：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经纬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李菊霞、郭雯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及召集人资格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符合《公司

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中科三环高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850 证券简称：科达利 公告编号：2026-021
债券代码：127066 债券简称：科利转债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1．本次股东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形；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于2026年4月22日以现场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公司董事会于2026年3月28日以公告方式向全体
股东发送了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
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16人，代表的股份总数为 141,453,363股，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275,800,741股的51.2882%。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8人，所持股
份102,259,98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7.0775%；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408人，所持股份39,193,377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14.2108%。

本次会议由董事长励建立先生主持，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或列席了现场会
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会按照会议议程，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

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1,348,363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99.9258%；反对91,800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数0.0649%；弃权13,2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0093%。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报告及摘要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1,348,363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99.9258%；反对90,600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数0.0640%；弃权14,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0102%。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2025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41,443,063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99.9927%；反对700股，占有效表

决权股数0.0005%；弃权9,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0068%。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9,279,67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9.9738%；反对7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18%；弃权 9,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244%。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注册资本及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1,442,863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99.9926%；反对 1,900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数0.0013%；弃权8,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0061%。该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已获出
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审议通过。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制定＜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1,442,063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99.9920%；反对 1,900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数0.0013%；弃权9,4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0066%。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董事2026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38,762,00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98.6562%；反对517,372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数1.3168%；弃权10,6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0270%。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 38,762,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8.6562%；反对517,3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168%；弃权10,6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

的0.0270%。
本议案关联股东回避表决。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应收款项保理业务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 140,925,391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 99.6268%；反对 1,900股，占有效

表决权股数0.0013%；弃权526,07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3719%。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8,762,005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8.6562%；反对1,9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048%；弃权526,0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1.3389%。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同意139,359,373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98.5197%；反对1,566,718股，占有

效表决权股数1.1076%；弃权527,272股，占有效表决权股数0.3728%。该项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中小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7,195,987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4.6704%；反对1,566,718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3.9876%；弃权527,272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

份的1.3420%。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彭文文律师和麦琪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召集人资格、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实施
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合法、有效；本
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一）《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
（二）《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

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科达利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301129 证券简称：瑞纳智能 公告编号：2026-013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
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1、投资种类：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流动性强、安全性高、

中低风险投资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等）。2、投资金额：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3、特别风险提示：尽管本次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属于中低风险品种，但金
融市场受宏观经济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
除该项投资受到市场波动的风险。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6年4月22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使用
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
过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
交公司股东会审议。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基本情况
（一）现金管理目的
为提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不影响公司

正常经营和自有资金正常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可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资金收益，为公司和
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二）额度及有效期限
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

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12个月，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期限内
任一时点的交易金额（含前述投资的收益进行再投资的相关金额）不应超过投资额度。

（三）现金管理品种
银行、证券公司、信托公司、基金管理公司等金融机构发行的流动性强、安全性高、中低风险投资

产品（包括但不限于通知存款、定期存款、结构性存款、理财产品等）。
（四）实施方式
投资产品必须以公司或下属子公司的名义进行购买，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规定额度范围内

行使相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文件。
（五）资金来源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和发展所需资金的情况下，公司拟进行上述投资的资金来源为自有闲置资

金，不涉及使用募集资金或银行信贷资金。
（六）信息披露
公司将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要求披露公司进行现金管理的具体情况。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分析
尽管本次使用部分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品种属于中低风险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

的影响较大，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地介入，但不排除该项投资受到市
场波动的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公司本次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仅限于购买安全性高且流动性好、不影响公司日

常经营活动的投资产品。公司按照决策、执行、监督职能相分离的原则建立健全相关投资的审批和
执行程序，确保投资事宜的有效开展、规范运行，以及资金安全。拟采取的具体措施如下：1、公司将根据经营安排和资金投入计划选择相适应的现金管理产品种类和期限等，确保不影响
公司日常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2、在实施期间及时分析和跟进现金管理品种的投向、项目进展情况，一旦发现或判断有不利因
素，将及时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3、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
审计。

三、对公司经营的影响
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自有资金正常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可以提高自有资金使用效率，增加

资金收益，为公司和股东谋取更好的投资回报。
四、履行的审议程序2026年4月22日，公司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

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同意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该议案在董事会审议权限内，无需提交公司股东会审议。

董事会意见：为提高公司及下属子公司资金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在
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和自有资金正常使用计划的情况下，同意公司与下属子公司使用合计不超过人
民币70,000万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起12个月，
在上述额度及有效期限内，资金可循环滚动使用。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在规定额度范围内行使相
关投资决策权并签署文件。

五、备查文件
（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九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瑞纳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0670 证券简称：盈方微 公告编号：2026-043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子公司完成工商注册登记
暨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为进一步促进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业务的发展，公司控股子公司联合无
线（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无线香港”）与上海肖克利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肖克利”）共同投资1,000万元人民币设立子公司联合无线（上海）有限公司（原拟用名称，最终工商
登记名称为上海联熠芯越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联熠”），其中联合无线香港投资550万元人
民币，占联合无线上海股权比例为55%，上海肖克利投资450万元人民币，占联合无线上海股权比例
为45%。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刊登在巨潮资讯网上的《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近日，上海联熠已完成了相关工商注册登记手续，并取得了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
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名称：上海联熠芯越科技有限公司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10000MAKC4UJ92B
注册资本：人民币元1000.0000万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成立日期：2026年4月22日
法定代表人：张韵

住所：上海市长宁区天山西路799号4楼402-3单元

经营范围：一般项目：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软件开发；

电子专用材料研发；集成电路芯片及产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国内贸易代理；电子元器件批发；电子

元器件零售；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批发；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

可类信息咨询服务）；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特此公告。
盈方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920 证券简称：德赛西威 公告编号：2026-025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取得
独立董事资格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6年3月5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
会第十七次会议以及于2026年3月26日召开的2025年度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四届
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李薇女士被选举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自2025年度股东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四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为止。
截至公司2025年度股东会通知发出之日，李薇女士尚未取得独立董事资格证书。根据深圳证券

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李薇女士已承诺参加最近一期独立董事培训并取得深圳证券交易所认可的独立
董事资格证书。

近日，公司董事会收到李薇女士的通知，其已经按照相关规定参加了深圳证券交易所举办的上

市公司独立董事任前培训（线上），并取得了由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企业培训中心颁发的《上市公司

独立董事培训证明》。

特此公告。

惠州市德赛西威汽车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6年4月22日

股票简称：丰原药业 股票代码：000153 公告编号：2026-004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延期披露定期报告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原计划于2026年4月24日披露公司《2025年年度
报告》、《2026年一季度报告》，为进一步做好公司定期报告编制和复核工作，确保定期报告的真实性、
准确性和完整性，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2025年年度报告》、《2026年一季度报告》延期至
2026年4月29日披露。

目前公司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公司董事会对本次调整定期报告披露时间而给投资者带来的不便

深表歉意，敬请广大投资者谅解。

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大

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防范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安徽丰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6年4月22日


